
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春季森林防灭火
安全提示

进入春季，接连出现大风天气，加之气候干燥，稍有不

慎极易引发火灾，而且火势在风力作用下蔓延迅速，容易造

成更大损失。特安全提示如下：

一、要及时清理阳台和房前屋后可燃物，不要在室外吸

烟，更不能将烟蒂、火柴等火种扔进废纸篓内或可燃物上。

不要在户外使用明火，禁止随意焚烧，加强火源和电源管理，

严防“火烧连营”事件发生。

二、大风天气施工时要注意用电安全，油漆、稀释剂等

易燃品应存放在远离火源、阴凉、通风、安全的地方；施工

现场应天天打扫，清除木屑、漆垢、残渣等可燃物品。明火、

电焊等易燃易爆危险劳动作业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三、农村家庭最好不要在户外使用明火焚烧垃圾、烧荒

等，避免发生火灾。不要在炉灶、燃气灶旁堆放秸秆、柴草，

避免被余火引燃。火灰(如柴灰、灶灰、煤灰)不能乱倒，要

用水将火灰的余火泼灭，倒在安全的地方，不要靠近易燃物、

可燃物。

四、注意室外高空危险物，如广告牌、建筑装饰物，临

时搭建设施等要进行检查、加固，防止大风刮断电线，引发

火灾。同时，要定期清理楼道及周边的可燃杂物，保持消防

通道畅通。



五、严禁携带火种进入仓库、堆垛、货场。进入车辆必

须配戴符合国家消防产品标准的防火罩。要尽量避免烧荒行

为，若需动火，要有专人看护，注意附近环境，远离房屋住

所和草料堆垛等易燃可燃物，并做好防火措施。

六、严禁在林区及周边野外吸烟、野炊、烧火取暖、燃

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等行为。

七、自觉做到文明祭扫，绿色祭扫，上坟不烧香、不烧

纸、不燃放烟花，以免引发森林火灾。

春天的温度刚刚好，景色也越来越好，在迈向“诗和远

方”的同时，安全防火的意识也不能忘。最后叮嘱大家的是

一旦遇有火情请及时拨打 119。


